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4 年 4 月 2 日，已有超过 1 亿 6000 万中国民
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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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问了一下，保安证实，昨晚是有

八大关派出所的自称尹书记（音）的

社区民警（警号 23855）打来的电话，

声称：你们单位的刘秀芝找不到，失

踪了，让单位领导赶紧找她。象这样

流氓似的耍无赖的说谎、威胁与骚扰

的手段，青岛市市南区八大关派出所

恶警不止一次的使用过了。  

2013 年 6 月 27 日律师来青岛，

刘秀芝陪同律师吃饭，金口路街道办

事处有人打电话到刘秀芝单位，向其

单位领导谎称，刘秀芝发真相资料被

八大关派出所抓捕了，早晨又放了。

2014 年 2 月 18 日下午回家后，

刘秀芝女士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河

西街道办事处李某找到袁绍华的弟

弟，让其带路到刘秀芝家去，被袁绍

华弟弟拒绝。2 月 19 日，李某又打

电话到刘秀芝单位，要到单位去找

她，遭训斥，骚扰没有得逞。  

曾遭受不法人员的迫害 

刘秀芝女士遭到中共不法人员

迫害已不止一次了，早在 2006 年，

刘女士的大姐刘秀贞和外甥杨乃健

被女姑山流亭边防派出所警察绑架

后，刘秀芝女士受到恶警所长吕伟忠

伙同青岛市“六一零”（中共专门迫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青岛市

刘秀芝女士的丈夫、大姐、外甥遭到

青岛警察的无辜绑架迫害后，刘秀芝

女士为亲人请律师，用法律为自己亲

人讨回公道，到政府部门上访，为他

们伸张正义，是宪法与法律赋予公民

的合法权利，但却被中共警察、办事

处人员跟踪、骚扰与威胁。  

警察等人耍无赖跟踪、骚扰、威胁 

刘秀芝女士是 2013 年 5 月 2 日

被青岛公安绑架的青岛市法轮功学

员袁绍华的妻子、刘秀贞的妹妹、杨

乃健的姨妈。为了营救被无辜绑架的

亲人，刘秀芝为亲人们联系了正义律

师。杨乃健在城阳看守所遭恶警酷刑

折磨，多次昏死，身体状况很差，请

求保外就医，但是被拒绝。刘秀芝知

道此事后，于年前到青岛市政府信访

办依法上访，被信访办告知法轮功的

案子不接受。就因为刘秀芝维护合法

权利的行为，她竟被青岛市当局运用

各种卑鄙的手段骚扰、威胁、跟踪、

监听电话等。  

2014 年 2 月 18 日早晨，刘秀芝

女士的同事打电话给她，问她是否安

好，并说单位监控室昨晚接了一个电

话，说你失踪了，刘秀芝女士到单位

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青岛科协、

青岛海洋科技馆负责人层层施压，以

降职、降薪，洗脑，逼迫签字、停发

全年奖金、不停骚扰等方式迫害刘秀

芝，并企图迫使刘秀芝放弃真善忍信

仰。致使刘秀芝女士在经济上受到很

大损失，在精神上承受巨大的压力。

善劝青岛警察等作恶者 

仍然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青岛

公安国保、派出所警察和街道办事处

人员，你们要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

中国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知道法轮

功蒙受的是千古奇冤。但是你们依然

死心塌地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实际

上，你们是在害自己。法轮大法是佛

法，历史上迫害佛法修炼人都是没有

好下场的。昧着良心追随中共迫害法

轮大法修炼者，必遭天谴。善恶有报

是天理，不断被现实证实。 

在刚过去的 2013 年，是令政法

系统参与迫害者心惊胆颤的一年。薄

熙来被判无期徒刑，18 名省部级以

上高官落马，虽然罪名有异，但实际

绝大部份是江泽民、周永康的追随者

（简称血债帮），是迫害法轮功的

“血债帮骨干”，其中包括专职迫害

法轮功的中共“610” （转下页） 

为亲人申冤 青岛市刘秀芝女士被骚扰威胁 

反迫害，呼吁瑞典政府帮助制止中共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立即停止

迫害法轮功、迫害好人！” 

【明慧网】瑞典 大的健康展于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两

天，在斯德哥尔摩市北部的索拉那举

行。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被主办方邀请

参加展会，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

以其高效改善身体、精神健康的神奇

功效，深受瑞典民众的喜爱。 

丽娜一位瑞典教师，她对法轮功

非常感兴趣。她说：“当我一走近这

里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这里让人感

到宁静、祥和，我要在我的学术会上

介绍法轮功。” 在展会的短短两天

内，登记准备学炼法轮功的各界人士

就有四十多人。有很多人签了名支持

展台前有一位大陆女留学生，五

年前的她，曾经满脑子灌满了中共对

法轮功的谎言，来到瑞典后，她才了

解法轮功真相，并有缘和法轮功学员

成了朋友，在她处于很困惑、特别需

要人帮助的时候，是法轮功学员用大

法的法理耐心的开导她，是法轮功的

书籍，使她很快的从困惑中走了出

来，很令她感动。她表示她很敬佩法

轮功学员这么多年坚持不懈的讲真

相，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真相，她

说她也要修炼法轮功。  

至今，法轮功已洪传世界 1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深受欢迎与称赞。◇

瑞典法轮功学员在全国最大健康展上传真相

瑞典民众签名支持反对迫害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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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家属聘请

了律师，律师们在二零一三年六月二

十八日联名写了意见书，要求当局撤

销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

并立即释放被无辜关押的七名法轮

功学员。 

律师们在公开声明中指出，依据

中国《刑事诉讼法》，我们认为：  

   一、七位信仰人士没有犯罪事实

   二、七位信仰人士主观上没有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故意  

    三、七位信仰人士客观上没有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四、七位信仰人士的行为没有侵

犯任何客体  

    五、七位信仰人士的行为没有任

何社会危害性  

期间，青岛公安国保恶警以“泄

漏国家机密”的卑鄙借口阻挠律师

会见受害人。 

因青岛公安国保恶警编造的

“罪名”漏洞百出，青岛市检察院退

青岛市“610”、公安通过长期的

手机监控、秘密跟踪等，于 2013 年

5 月 2 日出动 70 多名全着便衣的警

察，团团围住青岛城阳区流亭街道办

事处东山社区法轮功学员杨乃健的

家，野蛮闯入疯狂绑架了以真人模拟

演示中共酷刑并拍摄照片的多名法

轮功学员。其中，崔鲁宁（41 岁）、

陆雪琴（53 岁）、袁少华（51 岁）、

杨乃健（35 岁）、刘秀贞（57 岁）、

李浩（35 岁）、冯华（男，30 多岁）

七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至今。  

当时警察给出荒唐的绑架理由

是“法轮功学员聚会”；六月四日，

中共央视、新华网等突然高分贝宣

称，青岛警方“破获”一起模拟演示

法轮功学员在狱中遭酷刑折磨的照

片的案件，将法轮功学员曝光中共酷

刑的正义之举诬陷为犯罪行为。  

6 月 9 日，公安给家属非法逮捕

通知的所谓“罪名”是“组织利用

邪教破坏法律实施”（中共才是真正

的邪教）；随后，青岛公安国保、派

出所象是接到了统一命令一样，立即

把所谓的“罪名”改成了“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罪”，并逼迫家属签字。 

回所谓的“案件”，青岛公安国保恶

警又拆分这个伪造的“大案”成三

小“案件”。迫害陆雪琴、袁少华的

案子被移送青岛市市北区检察院，在

没有详细审查下，就迅速非法起诉到

市北区法院；迫害崔鲁宁、李浩的案

子被非法移送至李沧区检察院，也是

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迅速被非法起

诉到李沧区法院；而迫害杨乃健、刘

秀贞母子和冯华的案子被非法移送

到城阳区检察院。2014 年 2 月 28 日

上午 9 点左右，在青岛城阳区“610”、

公安国保大队的操控与指使下，城阳

区法院在即墨普东镇的青岛看守所

对杨乃健和他的母亲刘秀贞、冯华非

法开庭。城阳区“610”、公安害怕真

相曝光，出动 40 名左右警察壮胆，

极力阻挠著名人权律师江天勇等进

法庭做无罪辩护。江天勇律师气愤地

大声喊道：“真是没王法了，你们会

受到历史的审判的！你们知法犯法！

你们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5.2”迫害事件回放

受 害 人 照 片 左 起 依 次 为 杨 乃 键 、袁少华、陆雪琴、刘秀贞、李浩、崔
鲁宁。刘秀贞和袁少华为杨 乃 键 的 母 亲 与 三 姨 夫 。  

江泽民及其党羽迫害法轮功，已
成为广受国际谴责的侵犯人权事件。
目前，全球各地法轮功学员和人权律
师，在各国法院对江泽民及追随其参
与犯罪的中共官员进行起诉，诉讼规
模之庞大，被称为“21 世纪最大的国
际人权诉讼”。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因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被告上美、
加、澳、德、瑞士、比利时、西班牙、
希腊、香港、台湾等全球十七个国家
和地区的法庭，被法轮功学员以反人
类、群体灭绝、酷刑等罪名起诉。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人
类历史不变的主题。◇

江泽民十七国被诉

案质量终身负责》。都堵死了所有参

与迫害的公、 检、法、司、“610”

人员妄图推脱罪责、逃避惩罚的后

路！由此可见，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

集团早已为其犯罪找好了替罪羊，所

有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从一开

始就被中共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出卖

了：参与迫害者必须自己承担责任。

十年前，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境内

出现了有“中国共产党亡”的藏字

石，已经向人们昭示着天意，天灭中

共这已是必然。现在又有王立军、薄

熙来、周永康、李东生下场的警示。

在此，善劝你们，不要再被中共

当枪使、做中共罪恶的替罪羊，落个

可悲的下场。认清真相，赶快悬崖勒

马，拒绝参与任何形式的骚扰和迫

害，利用一切机会帮助法轮功学员。

这就是在珍惜自己，珍惜家人！◇ 

（转下页）头子李东生。仅十八大

后的 3 个多月，各级政法委官员被

双规、逮捕的多达 453 人：表面是

因贪腐被抓，实质原因是他们参与

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上天惩恶的必

然结果和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为，说

明上天通过人间的法律程序对迫害

法轮功元凶的大清算已经开始。 

众所周知迫害法轮功是靠行政

指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法

轮功完全是违法犯罪的，那么青岛

的各级执行者，特别是你们基层直

接执行者，到时一定要承担各自的

法律责任，这是难以逃脱的。 

中国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

条早就规定了：“公务员执行明显

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

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二零一三

年八月《中央政法委：公检法对办


